
 

中国民生银行 

二〇二一年上半年资本构成信息附表 

 
附表 1：资本构成披露模板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集团口径 

核心一级资本： 数额 

1 实收资本  43,782  

2 留存收益  

2a 盈余公积  48,479  

2b 一般风险准备  86,717  

2c 未分配利润  240,402  

3 累计其他综合收益和公开储备  

3a 资本公积  57,419  

3b 其他  -1,219  

4 
过渡期内可计入核心一级资本数额（仅适用于非股份公司，股份

制公司的银行填 0 即可） 
 

5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7,496  

6 监管调整前的核心一级资本  483,076  

核心一级资本：监管调整  

7 审慎估值调整  

8 商誉（扣除递延税负债）  191  

9 其他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扣除递延税负债）  1,519  

10 依赖未来盈利的由经营亏损引起的净递延税资产  53  

11 对未按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进行现金流套期形成的储备  

12 贷款损失准备缺口  

13 资产证券化销售利得  

14 自身信用风险变化导致其负债公允价值变化带来的未实现损益  

15 确定受益类的养老金资产净额（扣除递延税项负债）  

16 直接或间接持有本银行的普通股  

17 
银行间或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间通过协议相互持有的核心一级资

本 

 

18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核心一级资本中应扣除

金额 

 

19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核心一级资本中应扣除

金额 

 

20 抵押贷款服务权  

21 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中应扣除金额  2,075  



 

22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核心一级资本和其他依

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的未扣除部分超过核心一级资

本 15%的应扣除金额 

 

23 其中：应在对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扣除的金额  

24 其中：抵押贷款服务权应扣除的金额  

25 
其中：应在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中扣除的

金额 

 

26a 对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核心一级资本投资  

26b 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核心一级资本缺口  

26c 其他应在核心一级资本中扣除的项目合计  

27 应从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中扣除的未扣缺口  

28 核心一级资本监管调整总和  3,838  

29 核心一级资本  479,238  

其他一级资本：   

30 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99,856  

31 其中：权益部分  99,856  

32 其中：负债部分  

33 过渡期后不可计入其他一级资本的工具  

34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999  

35 其中：过渡期后不可计入其他一级资本的部分  

36 监管调整前的其他一级资本  100,855  

其他一级资本：监管调整  

37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银行其他一级资本  

38 
银行间或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间通过协议相互持有的其他一级资

本 

 

39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其他一级资本应扣除部

分 

 

40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其他一级资本  562  

41a 对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其他一级资本投资  

41b 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其他一级资本缺口  

41c 其他应在其他一级资本中扣除的项目  

42 应从二级资本中扣除的未扣缺口  

43 其他一级资本监管调整总和  562  

44 其他一级资本  100,293  

45 一级资本（核心一级资本+其他一级资本）  579,531  

二级资本：   

46 二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139,950  

47 过渡期后不可计入二级资本的部分  -    

48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1,999  



 

49 其中：过渡期结束后不可计入的部分  

50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可计入部分  33,544  

51 监管调整前的二级资本  175,493  

二级资本：监管调整  

52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银行的二级资本  

53 银行间或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间通过协议相互持有的二级资本  

54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二级资本应扣除部分  

55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二级资本  

56a 对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二级资本投资  

56b 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二级资本缺口  

56c 其他应在二级资本中扣除的项目  

57 二级资本监管调整总和  -    

58 二级资本  175,493  

59 总资本（一级资本+二级资本）  755,024  

60 总风险加权资产  5,623,652  

资本充足率和储备资本要求  

61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8.52% 

62 一级资本充足率 10.31% 

63 资本充足率 13.43% 

64 机构特定的资本要求  

65     其中：储备资本要求  140,591  

66     其中：逆周期资本要求  -    

67     其中：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  

68 满足缓冲区的核心一级资本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比例 3.52% 

国内最低监管资本要求  

69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5% 

70 一级资本充足率 6% 

71 资本充足率 8% 

门槛扣除项中未扣除部分  

72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未扣除部分  7,681  

73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未扣除部分  2,669  

74 抵押贷款服务权（扣除递延税负债）  

75 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扣除递延税负债）  48,131  

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的限额  

76 权重法下，实际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金额  107,999  

77 权重法下，可计入二级资本超额贷款损失准备的数额  64,775  

78 内部评级法下，实际计提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金额  

79 内部评级法下，可计入二级资本超额贷款损失准备的数额  

符合退出安排的资本工具  



 

 

80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当期可计入核心一级资本的数额  

81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不可计入核心一级资本的数额  

82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当期可计入其他一级资本的数额  

83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不可计入其他一级资本的数额  

84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当期可计入二级资本的数额     

85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当期不可计入二级资本的数额  



 

 

 

附表 2：有关科目展开说明表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监管并表口径下的资

产负债表 
代码 

商誉  191   a  

无形资产  4,943   b  

递延税所得税负债  243  
 

    其中：与商誉相关的递延税项负债   c  

    其中：与其他无形资产（不含土地使用权）相关

的递延税负债 

 
 d  

实收资本  43,782  
 

    其中：可计入核心一级资本的数额  43,782   e  

    其中：可计入其他一级资本的数额   f  



 

 

附表 3：第二步披露的所有项目与资本构成披露模板中的项目对应关系表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核心一级资本 数额 代码 

1 实收资本  43,782  e 

2a 盈余公积  48,479  
 

2b 一般风险准备  86,717  
 

2c 未分配利润  240,402  
 

3a 资本公积  57,419  
 

8 商誉（扣除相关税项负债）  191  a-c 



 

附表 4：资本工具主要特征模板 

 

1 发行机构 民生银行 

2 标识码 1628014 4609 1728016 1728023 1928002 1928013 360037 2028022 2128016 

3 适用法律 

中国/《商

业银行资

本管理办

法（试

行）》、《中

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

法》等 

境外优先股

的设立和发

行及境外优

先股附带的

权利和义务

（含非契约

性权利和义

务）均适用

中国法律并

按中国法律

解释 

中国/《商业

银行资本管

理办法（试

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等 

中国/《商业

银行资本管

理办法（试

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等 

中国/《商业

银行资本管

理办法（试

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等 

中国/《商业

银行资本管

理办法（试

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等 

中国/《关于

开展优先股

试点的指导

意见》、《优

先股试点管

理办法》、

《商业银行

资本管理办

法（试行）》

及《关于商

业银行发行

优先股补充

一级资本的

指导意见》

等 

中国/《商业

银行资本管

理办法（试

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等 

中国/《商业

银行资本管

理办法（试

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等 

 
监管处理 

         

4 

  其中：适

用《商业银

行资本管理

法（试行）》

过渡期规则 

计入监管

资本 

计入监管资

本 

计入监管资

本 

计入监管资

本 

计入监管资

本 

计入监管资

本 

计入监管资

本 

计入监管资

本 

计入监管资

本 



 

5 

其中：适

用《商业银

行资本管理

法（试行）》

过渡期结束

后规则 

计入监管

资本 

计入监管资

本 

计入监管资

本 

计入监管资

本 

计入监管资

本 

计入监管资

本 

计入监管资

本 

计入监管资

本 

计入监管资

本 

6 

其中：适

用法人/集

团层面 

法人/集团 法人/集团 法人/集团 法人/集团 法人/集团 法人/集团 法人/集团 法人/集团 法人/集团 

7 工具类型 
二级资本

债 
境外优先股 二级资本债 二级资本债 二级资本债 

无固定期限

资本债券 
境内优先股 二级资本债 

无固定期限

资本债券 

8 

可计入监管

资本的数额

（单位：百

万） 

人民币

19986 

折人民币

9892 

人民币

14987 
人民币 14988 

人民币

39994 

人民币

39993 

人民币

19975 

人民币

49995 
人民币 29996 

9 

工具面值

（单位：百

万） 

人民币

20000 
美元 1439 

人民币

15000 
人民币 15000 

人民币

40000 

人民币

40000 

人民币

20000 

人民币

50000 
人民币 30000 

10 会计处理 应付债券 
其他权益工

具 
应付债券 应付债券 应付债券 

其他权益工

具 

其他权益工

具 
应付债券 

其他权益工

具 

11 初始发行日 2016-8-30 2016-12-14 2017-9-12 2017-11-27 2019-2-27 2019-5-31 2019-10-15 2020-6-24 2021-4-19 

12 

是否存在期

限（存在期

限或永续） 

存在期限 永续 存在期限 存在期限 存在期限 永续 永续 存在期限 永续 



 

13 
其中：原到

期日 
2026-8-31 - 2027-9-14 2027-11-29 2029-3-1 - - 2030-6-29 - 

14 

发行人赎回

（须经监管

审批）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15 

其中：赎

回日期及额

度（单位：

百万） 

2021/8/31

,20000 

第一个赎回

日为

2021/12/14

， 全部赎回

或部分赎回 

2022/9/14,

15000 

2022/11/29,

15000 

2024/3/1, 

40000 

第一个赎回

日为

2024/6/4， 

全部赎回或

部分赎回 

第一个赎回

日为

2024/10/18

， 全部赎回

或部分赎回 

2025/6/29, 

50000 

第一个赎回

日为

2026/4/21， 

全部赎回或

部分赎回 

16 

其中：后

续赎回日期

（如果有） 

无 

第一个赎回

日之后的每

年 12月 14

日 

无 无 无 

第一个赎回

日之后的每

年 6月 4日 

第一个赎回

日之后的每

年 10月 18

日 

无 

第一个赎回

日之后的每

年 4月 21日 

 
分红或派息 

         
 

17 

其中：固

定或浮动派

息/分红 

固定利率 

浮动利率，

在一个股息

率调整周期

内（5年）

股息率固

定，每 5年

对股息率进

行一次重置 

固定利率 固定利率 固定利率 

采用分阶段

调整的票面

利率，自发

行缴款截止

日起每 5年

为一个票面

利率调整

期，在一个

票面利率调

整期内以约

定的相同票

浮动利率，

在一个股息

率调整周期

内（5年）

股息率固

定，每 5年

对股息率进

行一次重置 

固定利率 

采用分阶段

调整的票面

利率，自发行

缴款截止日

起每 5年为一

个票面利率

调整期，在一

个票面利率

调整期内以

约定的相同

票面利率支



 

面利率支付

利息 

付利息 

18 
其中：票面

利率 
3.50% 

前 5年为

4.95%，如 5

年末不行使

赎回权，则

每 5年对股

息率重置一

次，按重置

日的 5年期

美国国债收

益率加上

314.7基点

对股息率进

行重置 

4.70% 4.70% 4.48% 

前 5年为

4.85%，如 5

年末不行使

赎回权，则

每 5年对票

面利率重置

一次，按照

基准利率调

整日的基准

利率加发行

定价时所确

定的固定利

差重置 

前 5年为

4.38%，如 5

年末不行使

赎回权，则

每 5年对票

面利率重置

一次，按照

基准利率调

整日的基准

利率加发行

定价时所确

定的固定利

差重置 

3.75% 

前 5年为

4.30%，如 5

年末不行使

赎回权，则每

5年对票面利

率重置一次，

按照基准利

率调整日的

基准利率加

发行定价时

所确定的固

定利差重置 

19 

其中：是否

存在股息制

动机制 

否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否 是 

20 

其中：是否

可自主取消

分红或派息 

无自由裁

量权 

完全自由裁

量 

无自由裁量

权 

无自由裁量

权 

无自由裁量

权 

完全自由裁

量 

完全自由裁

量 

无自由裁量

权 

完全自由裁

量 

21 

其中：是否

有赎回激励

机制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22 
其中：累计

或非累计 
非累计 非累计 非累计 非累计 非累计 非累计 非累计 非累计 非累计 

23 是否可转股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24 

其中：若可

转股，则说

明转股触发

条件 

不适用 

发生其他一

级资本工具

触发事件，

即本行核心

一级资本充

足率降至

5.125%或以

下；或无法

生存触发事

件，即中国

银保监会认

定本行资本

若不进行转

股或减记，

本行将无法

生存；及相

关部门认定

若不进行公

共部门注资

或提供同等

效力的支

持，本行将

无法生存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发生其他一

级资本工具

触发事件，

即本行核心

一级资本充

足率降至

5.125%或以

下；或无法

生存触发事

件，即中国

银保监会认

定本行资本

若不进行转

股或减记，

本行将无法

生存；及相

关部门认定

若不进行公

共部门注资

或提供同等

效力的支

持，本行将

无法生存 

不适用 不适用 



 

25 

其中：若可

转股，则说

明全部转股

还是部分转

股 

不适用 

其他一级资

本工具触发

事件发生时

可全部转股

或部分转

股，二级资

本工具触发

事件发生时

全部转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其他一级资

本工具触发

事件发生时

可全部转股

或部分转

股，无法生

存触发事件

发生时全部

转股 

不适用 不适用 

26 

其中：若可

转股，则说

明转换价格

确定方式 

不适用 

初始转股价

格等于审议

通过本次境

外优先股发

行方案的董

事会决议公

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之

本行 H股交

易均价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初始转股价

格等于审议

通过本次优

先股发行方

案的董事会

决议公告日

前 20个交

易日本行 A

股普通股股

票交易均价 

不适用 不适用 

27 

其中：若可

转股，则说

明是否为强

制性转换 

不适用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28 

其中：若可

转股，则说

明转换后工

具类型 

不适用 
核心一级资

本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核心一级资

本 
不适用 不适用 

29 

其中：若可

转股，则说

明转换后工

具发行人 

不适用 本行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本行 不适用 不适用 

30 是否减记 是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31 

其中：若减

记，则说明

减记触发点 

以下两种

情形中的

较早者：

（1）中国

银保监会

认定若不

进行减记，

发行人将

无法生存；

（2）相关

部门认定

若不进行

公共部门

注资或提

供同等效

力的支持，

不适用 

以下两种情

形中的较早

者：（1）中

国银保监会

认定若不进

行减记，发

行人将无法

生存；（2）

相关部门认

定若不进行

公共部门注

资或提供同

等效力的支

持，发行人

将无法生存 

以下两种情

形中的较早

者：（1）中国

银保监会认

定若不进行

减记，发行人

将无法生存；

（2）相关部

门认定若不

进行公共部

门注资或提

供同等效力

的支持，发行

人将无法生

存 

以下两种情

形的较早发

生者：（1）

中国银保监

会认定若不

进行减记，

发行人将无

法生存；（2）

相关部门认

定若不进行

公共部门注

资或提供同

等效力的支

持，发行人

将无法生存 

当其他一级

资本工具触

发事件发生

时，即发行

人核心一级

资本充足率

降至

5.125%(或

以下),发行

人有权在报

中国银保监

会并获同

意、但无需

获得债券持

有人同意的

情况下，将

不适用 

以下两种情

形的较早发

生者：（1）

中国银保监

会认定若不

进行减记，

发行人将无

法生存；（2）

相关部门认

定若不进行

公共部门注

资或提供同

等效力的支

持，发行人

将无法生存 

当无法生存

触发事件发

生时，发行人

有权在无需

获得债券持

有人同意的

情况下，将本

次债券的本

金进行部分

或全部减记。

本次债券按

照存续票面

金额在设有

同一触发事

件的所有其

他一级资本



 

发行人将

无法生存 

届时已发行

且存续的本

期债券按照

票面总金额

全部或部分

减记，促使

核心一级资

本充足率恢

复到

5.125%以

上。当二级

资本工具触

发事件发生

时，发行人

有权在无需

获得债券持

有人同意的

情况下将届

时已发行且

存续的本期

债券按照票

面总金额全

部减记。其

中，二级资

本工具触发

事件是指以

工具存续票

面总金额中

所占的比例

进行减记。无

法生存触发

事件是指以

下两种情形

的较早发生

者：（1）银保

监会认定若

不进行减记，

发行人将无

法生存；（2）

相关部门认

定若不进行

公共部门注

资或提供同

等效力的支

持，发行人将

无法生存 



 

下两种情形

的较早发生

者：（1）中

国银保监会

认定若不进

行减记，发

行人将无法

生存；（2）

相关部门认

定若不进行

公共部门注

资或提供同

等效力的支

持，发行人

将无法生存 

32 

其中：若减

记，则说明

部分减记还

是全部减记 

全部减记 不适用 全部减记 全部减记 全部减记 

当其他一级

资本工具触

发事件发生

时，全部减

记或部分减

记；当二级

资本工具触

发事件发生

时，全部减

记 

不适用 
部分或全部

减记 

当无法生存

触发事件发

生时，本金进

行部分或全

部减记 



 

33 

其中：若减

记，则说明

永久减记还

是暂时减记 

永久减记 不适用 永久减记 永久减记 永久减记 

当二级资本

工具触发事

件发生时永

久减记 

不适用 永久减记 
减记部分不

可恢复 

34 

其中：若暂

时减记，则

说明账面价

值恢复机制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5 

清算时清

偿顺序（说

明清偿顺序

更高级的工

具类型） 

受偿顺序

在本行存

款人和一

般债权人

之后，优先

于发行人

的股权资

本、其他一

级资本工

具和混合

资本债券；

与发行人

已发行的

与本期债

券偿还顺

序相同的

其他次级

债务处于

受偿顺序在

本行存款

人、一般债

权人及次级

债持有人、

可转换债券

持有人、二

级资本债券

持有人及其

他二级资本

工具持有人

的义务之

后，先于普

通股股东 

受偿顺序在

本行存款人

和一般债权

人之后，优

先于发行人

的股权资

本、其他一

级资本工具

和混合资本

债券；与发

行人已发行

的与本期债

券偿还顺序

相同的其他

次级债务处

于同一清偿

顺序，与发

行人未来可

受偿顺序在

本行存款人

和一般债权

人之后，优先

于发行人的

股权资本、其

他一级资本

工具和混合

资本债券；与

发行人已发

行的与本期

债券偿还顺

序相同的其

他次级债务

处于同一清

偿顺序，与发

行人未来可

能发行的其

清偿顺序在

发行人的存

款人和一般

债权人之

后，优先于

发行人的股

权资本、其

他一级资本

工具和混合

资本债券；

本期债券与

发行人已发

行的与本期

债券偿还顺

序相同的其

他次级债务

处于同一清

偿顺序，与

受偿顺序在

存款人、一

般债权人和

处于高于本

期债券顺位

的次级债务

之后，发行

人股东持有

的所有类别

股份之前；

本期债券与

发行人其他

偿还顺序相

同的其他一

级资本工具

同顺位受

偿。如《中

华人民共和

受偿顺序位

列存款人、

一般债权人

和次级债务

（包括但不

限于次级

债、混合资

本债券、二

级资本工具

等）之后，

先于普通股

股东；本次

发行的优先

股的股东位

于同一受偿

顺序 

本金清偿顺

序和利息支

付顺序均在

存款人和一

般债权人之

后，股权资

本、其他一

级资本工具

和混合资本

债券之前；

本次债券与

发行人已发

行的与本次

债券偿还顺

序相同的其

他次级债务

处于同一清

偿顺序，与

受偿顺序在

存款人、一般

债权人和处

于高于本期

债券顺位的

次级债务之

后，发行人股

东持有的所

有类别股份

之前；本期债

券与发行人

其他偿还顺

序相同的其

他一级资本

工具同顺位

受偿。如《中

华人民共和

国破产法》后



 

同一清偿

顺序，与发

行人未来

可能发行

的其他二

级资本债

券同顺位

受偿 

能发行的其

他二级资本

债券同顺位

受偿 

他二级资本

债券同顺位

受偿 

发行人未来

可能发行的

其他二级资

本债券同顺

位受偿 

国破产法》

后续修订或

相关法律法

规对发行人

适用的债务

受偿顺序另

行约定的，

以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为

准 

未来可能发

行的与本次

债券偿还顺

序相同的其

他二级资本

工具同顺位

受偿 

续修订或相

关法律法规

对发行人适

用的债务受

偿顺序另行

约定的，以相

关法律法规

规定为准 

36 

是否含有暂

时的不合格

特征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其中：若有，

说明该特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